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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认证过程和结果的申诉、投诉规定 

一、 总则 

为规范、公正、及时地处理与认证活动相关的申诉和投诉，保护相关方的合法权

益，维护认证的公信力，根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规则（CNCA-QMS-01:202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CNCA-EMS-

01:202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规则（CNCA-OHSMS-01:2026）》及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机构认证业务范围，修订本规定。 

二、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认证委托人或获认证组织向本机构提出的申诉以及任何组织和个人

对本机构认证活动提出的投诉；也适用于相关方针对认证委托人或获认证组织的活动

向本机构提出的投诉。 

三、 定义 

1. 申诉：指认证委托人对本机构做出的与其认证资格有关的决定（如：不予受

理申请、不予通过审核、不予授予/保持/更新认证、暂停/撤销/注销认证证书、扩大

或缩小认证范围等决定）有异议，向本机构提出重新考虑的正式请求。 

2. 投诉：指任何组织或个人（包括但不限于认证委托人、获证组织、消费者、

其他利益相关方）对本机构的认证方针、认证活动过程、认证人员行为或认证结果表

达不满意，并期望得到回复的行为 

四、 基本原则 

1. 公正性原则：申诉/投诉的调查和决定过程应公正、独立，不偏袒任何一方。 

2. 保密性原则：本机构对申诉人/投诉人、申诉/投诉事项及相关信息予以严格

保密，未经当事人书面同意，不向无关第三方透露。 

3. 非歧视性原则：申诉/投诉的提交、调查和决定不应造成针对申诉人/投诉人

的任何歧视。 

4. 及时有效性原则：本机构将及时受理、调查并处理申诉/投诉，采取必要措施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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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审申诉/投诉渠道 

任何组织或个人可通过以下任一渠道提出申诉或投诉： 

➢ 电话：010-82910412 

➢ 电子邮箱：xinchengexcellence@163.com 

➢ 通信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 19号院 2号 14层 1410，邮编：102208 

收件人：申诉/投诉处理委员会 

六、 申诉/投诉的提出与受理 

1. 提出要求：  

o 申诉/投诉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内容应清晰、具体。 

o 申诉应明确被申诉的决定、申诉理由及相关事实依据。 

o 投诉应描述投诉对象、具体事由、相关证据或线索。 

o 提倡实名提出，并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本

机构承诺对实名信息保密。 

2. 受理确认：本机构在收到申诉/投诉材料后，将在 5个工作日 内进行形式审

查，并通知提交人是否受理。对于不予受理的，将说明理由。 

3. 不予受理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o 法院、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已受理或处理的； 

o 匿名投诉且无法核实内容或联系投诉人的； 

o 申诉/投诉事项与本机构认证活动无关的； 

o 无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仅表达不满情绪的。 

七、 申诉/投诉的处理 

1. 处理部门：本机构设立独立的申诉投/诉处理委员会，负责申诉/投诉的接

收、登记、调查和组织处理。 

2. 调查人员：申诉/投诉的调查由与所涉认证活动无关的人员进行。参与过相关

认证审核或决定的人员应予回避。 

3. 调查过程：本机构将收集和验证所有必要信息，对申诉/投诉事项进行全面、

客观的调查。必要时，可要求相关方补充材料或进行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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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理决定：  

o 调查结束后，将形成处理建议。 

o 最终的处理决定应由与申诉/投诉事项无关的人员做出，或经其审核和批

准。 

5. 处理时限：自正式受理之日起，本机构将在 60日 内完成调查并做出处理决

定。情况复杂的，可适当延长，但将提前告知申诉人/投诉人延长期限及理由。 

6. 处理措施：经调查，如申诉/投诉属实，本机构将视情节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措施：  

o 更正错误的认证决定； 

o 对相关认证过程或人员采取纠正、纠正措施； 

o 对违规人员进行处理； 

o 向投诉人致歉或说明情况。 

o 其他必要的改进措施。 

八、 结果告知与反馈 

处理决定做出后，本机构将以书面形式（如邮件、信函）在 1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

结果正式告知申诉人/投诉人。告知内容应包括处理结论、理由及依据。 

九、 外部申诉/投诉权利 

申诉人/投诉人如对本机构的处理决定不服，或认为本机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合

法权益，有权依法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诉

或投诉。 

十、 记录与保密 

1. 所有申诉/投诉的提出、受理、调查、决定及反馈记录均予以完整保存，保存

期限不少于 6年。 

2. 本机构要求所有参与申诉/投诉处理的人员签署保密承诺，确保信息不被泄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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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持续改进 

本机构将定期分析申诉/投诉数据，将其作为管理评审输入，用于识别改进机会，

不断完善认证过程和申诉投诉处理机制。 

十二、  生效与查询 

本规定自修订发布之日起生效，认证委托人可在本机构官方网站获取最新版本，

或向本机构索取书面文件。本机构保留根据国家认监委最新要求修订本规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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